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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于2025年8月7日

发出通知，并于2025年8月27日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现场会议于2025年8月27日

（星期三） 下午14:30在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369号兆丰世贸大厦28层公司一号会议室召开；2025年8

月27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2025年8月2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62人，代表股份6,288,649,66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43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3,453,842,19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1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39人，代表股份2,834,807,46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28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61人， 代表股份2,862,830,8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2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2人，代表股份28,023,

42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39人， 代表股份2,834,

807,4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286％。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徐鹏飞律师与马睿律

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也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与会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提案1.00�《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0,971,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992％；反对417,563,4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00％；弃权10,114,6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152,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10％；反对417,

563,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57％；弃权10,114,65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3％。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2.00�《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提案2.0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0,954,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989％；反对417,612,6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07％；弃权10,082,8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135,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04％；反对417,

612,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74％；弃权10,082,85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22％。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2.0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0,999,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997％；反对417,636,2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11％；弃权10,013,5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181,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20％；反对417,

636,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82％；弃权10,013,55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8％。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2.03�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9,694,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789％；反对418,613,2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566％；弃权10,342,2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3,875,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164％；反对418,

613,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24％；弃权10,342,29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3％。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2.04�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0,081,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851％；反对418,716,5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583％；弃权9,851,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4,262,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299％；反对418,

716,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60％；弃权9,851,35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1％。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2.05�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0,293,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884％；反对418,379,3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529％；弃权9,977,1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4,474,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373％；反对418,

379,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142％；弃权9,977,15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85％。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2.06�现金对价及资金来源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0,788,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963％；反对417,871,5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49％；弃权9,990,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4,969,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546％；反对417,

871,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964％；弃权9,990,05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0％。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2.07�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0,836,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971％；反对417,795,8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36％；弃权10,017,2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017,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563％；反对417,

795,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938％；弃权10,017,25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9％。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2.08�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0,706,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950％；反对417,625,0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09％；弃权10,317,8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4,887,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518％；反对417,

625,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78％；弃权10,317,85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4％。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2.09�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0,764,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959％；反对417,878,2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50％；弃权10,007,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4,945,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538％；反对417,

878,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967％；弃权10,007,05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6％。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2.10�标的资产权属转移及违约责任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0,981,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994％；反对417,539,7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96％；弃权10,128,1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5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162,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14％；反对417,

539,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49％；弃权10,128,15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8％。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2.11�本次交易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1,138,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019％；反对417,495,7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89％；弃权10,015,5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319,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68％；反对417,

495,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33％；弃权10,015,55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8％。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3.00�《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0,211,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871％；反对418,429,5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537％；弃权10,008,5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4,392,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345％；反对418,

429,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159％；弃权10,008,55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6％。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4.00�《公司关于与交易对方重新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0,642,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940％；反对417,993,7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68％；弃权10,013,4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4,823,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495％；反对417,

993,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007％；弃权10,013,452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8％。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5.00�《公司关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及重组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1,088,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011％；反对417,546,4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97％；弃权10,014,5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269,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51％；反对417,

546,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51％；弃权10,014,552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8％。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6.00�《公司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1,061,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006％；反对417,537,0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95％；弃权10,050,7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7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243,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42％；反对417,

537,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48％；弃权10,050,752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1％。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7.00�《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

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1,048,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004％；反对417,528,2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94％；弃权10,072,5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8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23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37％；反对417,

528,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45％；弃权10,072,55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8％。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8.00《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

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1,098,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012％；反对417,526,2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94％；弃权10,024,6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4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279,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54％；反对417,

526,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44％；弃权10,024,652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2％。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9.00�《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

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之情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1,014,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999％；反对417,613,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08％；弃权10,021,6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4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195,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25％；反对417,

613,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74％；弃权10,021,652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1％。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10.00�《公司关于本次交易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情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1,068,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008％；反对417,573,9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01％；弃权10,006,8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25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44％；反对417,

573,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61％；弃权10,006,85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5％。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11.00�《公司关于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1,111,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014％；反对417,533,0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95％；弃权10,004,8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292,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59％；反对417,

533,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46％；弃权10,004,852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5％。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12.00�《公司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0,616,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936％；反对418,001,0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69％；弃权10,032,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4,797,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486％；反对418,

001,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010％；弃权10,032,052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4％。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13.00�《公司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1,042,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003％；反对417,581,2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02％；弃权10,025,6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223,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35％；反对417,

581,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63％；弃权10,025,65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2％。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14.00�《公司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0,947,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988％；反对417,679,1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18％；弃权10,022,6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129,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02％；反对417,

679,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97％；弃权10,022,65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1％。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15.00�《公司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0,635,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939％；反对417,991,5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68％；弃权10,022,6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4,816,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493％；反对417,

991,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006％；弃权10,022,65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1％。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提案16.00�《公司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1,221,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032％；反对417,548,5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97％；弃权9,879,9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402,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697％；反对417,

548,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52％；弃权9,879,95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1％。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徐鹏飞律师与马睿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股票代码：000564� � � � � � �股票简称：供销大集 公告编号：2025-043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㈠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27日14:5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27日9:15-9:25、9:30-11:30、13:

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27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环球财讯中心D座14层第一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朱延东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㈡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公司股份总数：18,058,063,354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5,848,580,664股。 公司有部分股东放

弃表决权，具体为：(1)公司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交易对方海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海

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海旅盛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轩创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放弃该次交易所获公司股份的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等涉及公司经营管理的相关权

利。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前述股东涉及放弃表决权股份共979,114,170股。 (2)供销大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系为协助《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二十四家子公司

重整计划》执行所用的临时账户，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该账户持有股份1,230,368,520股，

不行使标的股份对应的公司股东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利益分配请求权等）。

本次会议股东出席情况如下表：

公司股份总数（股） 18,058,063,354

其中：5家股东放弃表决权股份数（股） 979,114,170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股） 1,230,368,520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15,848,580,664

总体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股东和股东代表（人） 4,065

代表股份（股） 6,872,012,107

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38.055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3604%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人） 35

代表股份（股） 6,062,055,378

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33.569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2498%

网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人) 4,030

代表股份（股） 809,956,729

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4.485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106%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人） 4,033

代表股份（股） 915,249,629

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5.068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750%

2.其他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㈠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㈡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其中议案2.00关联股东北京中合农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总体表决结果及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总体表决结果

议案名称

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股)

占出席

本次会

议有表

决权股

份总数

的比例

反对（股）

占出席

本次会

议有表

决权股

份总数

的比例

弃权(股)

占出席

本次会

议有表

决权股

份总数

的比例

表决结

果

1.00关于子公司为项

目客户提供银行按揭

贷款担保的议案

6,872,012,

107

6,818,228,

896

99.2174

%

48,838,

325

0.7107%

4,944,

886

0.0720

%

表决通

过

2.00关于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

的议案

2,521,932,

008

2,363,364,

689

93.7125

%

40,313,

393

1.5985%

118,253,

926

4.6890%

表决通

过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议案名称

出席本次会

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股）

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

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例

反对（股）

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

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例

弃权（股）

占出席本

次会议中

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例

1.00关于子公司为项

目客户提供银行按揭

贷款担保的议案

915,249,

629

861,466,418 94.1237% 48,838,325 5.3361% 4,944,886 0.5403%

2.00关于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

的议案

915,249,

629

756,682,310 82.6750% 40,313,393 4.4046% 118,253,926 12.9204%

1.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为项目客户提供银行

按揭贷款担保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按照金融机构贷款政策和商业惯例，为项目客户（不

包括关联方）办理银行按揭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17.6亿元，授权由供销大集及控股子公

司法定代表人在授权期内的前述额度范围内签批及签署银行按揭贷款担保事项相关担保文件，在以上

申请额度内，实际发生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在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包括新设立、收购等方式取得的

全资或控股子公司）间适度调整、调剂担保额度。本次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

至2028年8月31日止。

2.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额度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且该控股子公司其

他股东中包含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不超过13,000万元的财务资助，有效期为

自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通过之日起2年，在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任一时点的财务资助

余额将不超过上述总额度。 本次财务资助额度均以借款方式开展，在上述额度内，同意授权由公司或控

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办理前述财务资助具体相关合同及文件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许潇、夏子欣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增加、变更、否

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32� � � � �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2025-021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证券代码：002232）

连续2个交易日内（2025年8月26日、8月27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可能存在的事项进行自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自查确认事项外，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55�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公告编号：2025-047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施的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为：按分配比例不变的方式，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实际发行在外的总股本剔除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2.10元（含税）；本次分配不派送红股，不以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

2、按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为2.088096元（结果保留小数点后六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

取，不四舍五入）。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2088096元/股。

公司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相关事宜。公司于2025年8月2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具体内容为：按分配比例不变的方式，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

实际发行在外的总股本剔除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股

利2.10元（含税）；本次分配不派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距离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按分配比例不变的方式，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实际发行

在外的总股本剔除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2.10元

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9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

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4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1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9月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9月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9月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9月4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622 李卫伟

2 01*****472 曾开天

3 02*****948 胡宇航

4 02*****944 徐志高

5 01*****161 杨军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8月26日至登记日：2025年9月3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

公司目前的总股本为2,212,237,681股，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12,539,547

股）不参与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

比例，即461,936,608.14元=2,199,698,134股×0.21元/股。因公司已回购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

权益分派实施后，每10股现金分红的比例=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461,936,608.14元÷

2,212,237,681股×10=2.088096（结果保留小数点后六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在保

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

2088096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瑞祥路88号皖江财富广场B1座7层7001号

咨询联系人：叶威 王思捷

咨询电话：0553-7653737

传真电话：0553-7653737

特此公告。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679� � 900916� � � � � �证券简称：上海凤凰 凤凰B股 公告编号：2025-051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23.90%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24.00%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上海金山资本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10000312364030J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上海市金山区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113101160024750340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海凤凰）于2025年8月27日收到股东上

海金山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山资本）出具的《关于增持上海凤凰股份持股比例触及

1%的整数倍的告知函》，金山资本于2025年8月20日至2025年8月27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上

海凤凰A股496,600股，增持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0%，上海市金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金山区国资委）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从23.90%增加至24.00%，其权益触及1%整数

倍，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

例（%）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

比例

（%）

权益变

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仅增

持填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海金山资

本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

579.6590 1.12 629.3190 1.22

集中竞

价 √

大

宗交易

□

2025/08/20-�

2025/8/27

自 有 资 金

√

银 行 贷 款

□

其 他 金 融

机 构 借 款

□

股 东 借 款

□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海市金山区

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

会

11,737.7339 22.78 11,737.7339 22.78 / / /

合计 12,317.3929 23.90 12,367.0529 24.00 -- -- --

二、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股票代码：002052� � � � � � � �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25-086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本次股东大会于2025年8月27日下午15：00时起在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龙井社区建安一

路9号恒明珠金融大厦东座9楼公司会议室召开，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纯银先生主持，会期半天。 会

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94人，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09,742,56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27.8750%。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83,000,15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11.0308%。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90人，其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26,742,414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比率为16.8442％。

3、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

称“中小投资者” ）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9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为3,915,4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0.5204%。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209,589,867 99.9272% 134,000 0.0639% 18,700 0.0089%

2、《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209,584,567 99.9247% 134,000 0.0639% 24,000 0.0114%

3、《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209,589,867 99.9272% 134,000 0.0639% 18,700 0.0089%

4、《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209,578,267 99.9217% 135,600 0.0647% 28,700 0.0137%

5、《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209,579,867 99.9224% 134,000 0.0639% 28,700 0.0137%

（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比例

（%）

股数

（股）

比例（%）

股数

（股）

比例（%）

1

《关于 补 选

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3,762,776 96.1001% 134,000 3.4223% 18,700 0.4776%

2

《关于 变 更

注册资本暨

修订 〈公司

章程〉 的议

案》

3,757,476 95.9647% 134,000 3.4223% 24,000 0.6130%

3

《关于 修 订

〈股 东会 议

事规 则〉的

议案》

3,762,776 96.1001% 134,000 3.4223% 18,700 0.4776%

4

《关于 修 订

〈董 事会 议

事规 则〉的

议案》

3,751,176 95.8038% 135,600 3.4632% 28,700 0.7330%

5

《关于 修 订

〈独 立董 事

工作 制度 〉

的议案》

3,752,776 95.8447% 134,000 3.4223% 28,700 0.7330%

注：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因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见证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易方达保证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C类基金份额和D

类基金份额在非直销销售机构暂停机构客户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8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保证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保证金货币

基金主代码 1590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保证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保证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更新的招募

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5年8月29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8月29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8月29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 定期定

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 保证

金货币A

易方达保证

金货币B

易方达保证

金货币C

易方达保 证金

货币D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59001 159002 018436 018437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 -

是 是

注：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2025年8月29日起暂

停易方达保证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C类基金份额和D类基金份额机构客户在全

部非直销销售机构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

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8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国证新能源

电池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服务

商的公告

为促进易方达国证新能源电池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场内简称：

储能电池ETF，基金代码：159566）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

务指引第2号一一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2025年8月28日起，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增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基金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0594� � � � � � � � �证券简称：益佰制药 公告编号：2025-027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3日 星期三 11:00-12: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方式

● 投资者可于2025年8月27日（星期三）至9月2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 “预征集问答” 栏目或通过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邮箱

（600594@gz100.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2025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贵州益

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

年半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公司计划于2025年9月3日（星期三）11:00-12:00举行2025年半年度

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3日 星期三 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人员为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窦雅琪女士、独立董事彭文宗先生、副总经理

兼董事会秘书蒋先洪先生、财务负责人曾宪体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3日 （星期三）11:00-12: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8月27日（星期三）至9月2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预征集问答”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600594@gz100.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851-84705177

邮箱：600594@gz100.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与支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8日

信息披露

202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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